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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三次增開會議 

「陽光法案執行成效與檢討報告」 

 

 

法務部廉政署 提 

106.05.25 

壹、前言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為使程序、財產透明公開，遏阻貪污

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以推動廉能政治，並確保民眾對於政府之

信賴，於82年6月15日立法院第2屆第1會期第38次會議三讀通過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時，附帶決議提出，為落實陽光政治，澄清

吏治，行政院應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通過實施之半年內，將整

套陽光法案（含遊說法、政治獻金法等法案）之草案送達立法院

審議。基於順應民意及輿論要求，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政治獻金法、遊說法等法案，陸續於89年、93年、96年（97年）

公布並施行，且分別由內政部主管遊說法、政治獻金法，法務部

主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復依行政院104年5月20日公布、104年12月9日施行之「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規範，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

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

於施行法實施後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

行政措施之改進。 

爰此，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遊

說法、政治獻金法等4項陽光法案，現行條文內容已有資訊公開

及揭露機制，可達到程序透明公開及供公眾檢視監督之目的，其

中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刻正進行相關修法程序，以期能更契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精神

及落實陽光法案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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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陽光法案執行成效與檢討 

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一）問題與爭點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下稱財申法）於 82年間制定，

施行迄今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全面修正係 96年 3月 20日

公布全文 20條1，立法過程大幅擴大申報義務人範圍，諸如總

統、副總統、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董事長及總經

理等人員，因渠等人員在某種程度上都參贊及協調國家重要政

務，其職務涉及重要政務及業務，亦應列入財產申報之範圍，

並確立財申法「申報財產、主動公告、強制信託、變動申報」

制度。 

上開修正條文於97年10月1日施行迄今，對端正政風雖有

助益，惟仍有部分實務作業相關疑義及現行法令窒礙難行之處，

或立法政策上較具爭議性之議題尚有待釐清與解決，並有針對

上開「申報財產、主動公告、強制信託、變動申報」制度是否

能有效達成財申法立法目的之檢討聲浪。 

（二）相關研究與數據 

參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8條第5項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

根據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酌情努力制定措施和建立制度，要

求公職人員特別就可能與其公職人員的職能發生利益衝突的

職務外活動、任職、投資、資產以及貴重餽贈或重大利益向有

關機關申報。謹將我國財申法重要規範說明如下： 

1. 申報義務人範圍： 

依財申法第2條第1項規定，申報義務人之種類約可區分為總統、

副總統；五院院長；政務人員；行政首長，例如各級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首長；特定職務及階級之主管人員，例

                                                      
1
 參照 96 年 3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523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0 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另於 97 年 7 月 30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70030500A

號、考試院考臺組貳一字第 09700046842 號令、監察院（97）院台申參字第 0971804204 號令

會同發布定自 9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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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採購、政風、司法警察主管人員；民選公職人員；民意代表。 

2. 申報財產制度： 

具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應於一定期限內將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之應申報財產種類向受理申機關提出申報，未依規定申報

者將課予行政罰鍰。 

3. 主動公告制度：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

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等人員之

申報資料，由監察院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目的係基

於預防貪腐之考量，藉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之透明化，達

成民主責任政治之目的，主動公告制度實為財申法資訊揭露制

度之表彰。 

4. 強制信託制度：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

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

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之國內之不動產及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應自就

（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杜絕公職人員利用職

權遂行利益輸送或牟取私利。 

5. 變動申報制度：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議員於定期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之不動產及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應每年辦理變動申

報，使其財產予以較透明之監督與揭露。 

綜上，除具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應定期辦理財產申報外，

財申法已針對不同對象之公職人員分別課予不同之主動公告、

強制信託及變動申報義務如上所述，就不同職責權限之公職人

員亦有不同之資訊揭露義務，俾達成財申法確立公職人員清廉

作為之立法目的。 

（三）可能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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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8 條各締約國均應當要求公

職人員就資產向有關機關申報之立法意旨，經檢討上開「申報

財產、主動公告、強制信託、變動申報」制度是否有效達成財

申法立法目的，提出可能之改革方案如下： 

1.申報財產以查核平臺減輕申報之繁瑣： 

過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義務人為辦理財產申報，應自行向各金

融機構、地政機關等查調財產資料。目前已透過監察院及法務

部建置之「財產申報查核平臺」，技術上能利用網路介接作業

方式，經由申報人授權後向相關政府及金融等機關（構）取得

大部分申報人應申報之財產資料，提供予申報人申報財產，減

輕申報人負擔。 

2.主動公告制度之修正： 

財產申報資料主動公告之制度向有是否侵害隱私權之爭議，財

申法課予公職人員公開財產申報資料之義務，顯係對於公職人

員個人隱私權之侵害，公職人員不應因為擔任公職而被完全剝

奪受憲法所保障之資訊隱私權，課予公職人員公開財產申報資

料之義務，必須在政府透明化與反貪腐的公益考量，以及個人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間取得衡平結果，且公告財產申報資料之規

定致降低有意任公職者之出任意願，已影響政府延攬菁英人士

服公職之國家政策目標，故主動公告義務人之範圍實有檢討之

必要。 

3.強制信託制度與變動申報制度之修正： 

我國財產信託制度，揆其立法理由係為杜絕公職人員利用職權

遂行利益輸送或牟取私利，然財申法施行迄今，財產信託制度

是否為達成上開立法目的之必要手段，或僅增加義務人信託成

本，迭有爭論，故現行財產信託制度之妥適性容有檢討之必要。

而變動申報制度亦為使特定公職人員之財產變動透明化，立法

目的實與強制信託制度相同，故亦有整併修正強制信託制度與

變動申報制度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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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能改革方案 

法務部業就上開可能改革之方向，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學

者召開修法會議，並擬具財申法修正草案函報行政院審查中，

希冀以全民監督之精神，遏阻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實之行為，

符合財申法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作為之立法目的，並

建立全民對政府施政廉能之信賴。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一）問題與爭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自89年7月12日公

布施行，迄今已歷經十餘年，期間除曾於103年11月26日因應

大法官第716號解釋，修正遭違憲宣告之第15條內容外，其餘

條文均未曾修正。利衝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惟仍不免

對於憲法所保障公職人員及關係人所享有之財產權及契約自

由、營業自由等基本權利過度限制。 

且現今社會經濟活動日益蓬勃，民間與政府機關間之交易

行為態樣越趨多元且頻繁，整體時空背景與利衝法制定時已有

相當差異，外界尤其對於利衝法禁止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交易行為之規範內容，多有

檢討聲浪。 

（二）相關研究與數據 

參照大法官釋字第716號解釋，揭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9條規定尚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惟於公職

人員之關係人部分，若因禁止其參與交易之競爭，將造成其他

少數參與交易者之壟斷，反而顯不利於公共利益，於此情形，

苟上開機關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開公平之程序，而有充分之防

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不當利益輸送或利益衝突之虞，而有禁

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易之必要，相關機關應儘速通盤檢討改

進。」，鑑於公職人員之親屬或其他關係人與上開機關為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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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易衍生不當利益輸送之弊端，故交易

行為禁止規定旨在防範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憑恃公職人員在

政府機關之影響力，取得較一般人更為優越之機會而與政府機

關進行交易，雖不違反比例原則，然遭大法官指摘應儘速通盤

檢討改進。 

復參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8條第5項規定，各締約國均應

當根據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酌情努力制定措施和建立制度，

要求公職人員特別就可能與其公職人員的職能發生利益衝突

的職務外活動、任職、投資、資產以及貴重餽贈或重大利益向

有關機關申報，爰實應參酌上開大法官解釋意旨及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防止利益衝突揭露之精神，酌予修正利衝法之規定。 

（三）可能改革方向 

參酌司法院大法官第716號解釋意旨，就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若因禁止其參與交易之競爭，將造成其他少數參與交易者之

壟斷，反而顯不利於公共利益，苟機關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開

公平之程序，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不當利益輸

送或利益衝突之虞，而有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易之必要，

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進之意旨，利衝法修正草案因此增訂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公職人員監督機關

為交易行為限制之例外，例如：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

之採購；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

購、標售、標租；一定金額以下之交易等。 

另為提升關係人之利益揭露及資訊公開，修正草案增訂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為交易行為前，應主動表明其身分關係，並

於交易成立後，該交易機關亦應對外公開，俾符合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防止利益衝突揭露之意旨及精神。  

（四）可能改革方案 

上開改革方向，法務部前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修

法會議，並擬具修正草案函報立法院審查，有關前開參照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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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解釋意旨所修正之交易行為禁止例外規定，以及關係人之利

益揭露制度，經立法院於審查時所肯認，並於105年5月立法院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竣在案，尚待立法程序通過公布後，

據以施行。 

三、遊說法 

（一）問題與爭點 

1.遊說法於96年8月8日制定公布，並自97年8月8日施行，已建立

遊說登記、財務申報及資訊揭露機制。該法第2條規定，遊說係

指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

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透過口頭或書面之方式，

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同法條第3項規

定，被遊說者包含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地方民意代表、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正、副首長及適用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之政務人員，故政務人員、民意代表在

接受遊說時，均應依該法相關規定辦理。 

2.遊說法之制定目的，在於將以往利益團體私下接觸行政官員或

民意代表之行為，攤在陽光下，使遊說能在公開、透明之程序

下進行，以供大眾檢視、監督，防止不當利益輸送與決策過程

黑箱，相關規範包括： 

（1） 登記方式：該法第 13條規定，遊說者應在遊說前，逐案向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登記內容包括姓名、遊說目

的、遊說期間、預估支出金額等，如登記事項有變更，亦

須申請變更登記；於遊說終止後則應辦理終止登記。 

（2） 財務申報及保管方式：該法第 17條規定，遊說者應將使用

於遊說之財務收支情形編列報表，並於每年 5月 31日前及

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報；並應將

據以編列前項收支報表之財務收支帳冊，保管 5 年。另依

該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亦應將同條第

1項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簿冊保存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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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及資訊揭露：該法第 18條規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

於遊說者登記事項及所申報之收支報表，除依其他法令不

得公開之事項外，應按季公開於電信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告

或其他出版品。 

3.內政部為遊說法之法律主管機關2，遊說登記依法係向被遊說者

所屬機關為之，遊說法自97年8月8日施行以來，截至106年3月

31日止，各機關遊說案件受理件數有382件，其中核准登記件數

有360件，在立法院有279件(占77%)，駁回22件，外界迭有認為

遊說案件偏低之情形；參照內政部於100年委請中國文化大學楊

泰順教授辦理之「遊說法執行成效之研究」委託研究案報告中，

即建議應將國會助理納入被遊說者規範；另遊說法業經內政部

檢視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關規定。 

（二）相關研究與數據: 

我國係繼美國、加拿大、波蘭之後，第 4個以專法規範遊

說的國家。而遊說法草擬機關為法務部，在草擬制定之時，遊

說法雖參考美加規範，惟為顧及與適應我國國情與文化，於各

個層面皆作考量，故在遊說之定義、規範對象、遊說登記及罰

則等，其規範與美國、加拿大均有差別，相關分析及比較如下： 

國別 
 
項目 

我  國 美  國 加 拿 大 

立法目的 

建立公開透明遊說
程序、防止不當利益
輸送、確保民主政治
參與。 

1.代議政府有責任
讓人民知曉有哪
些人利用受雇遊
說者在影響政府
決策。 

2.釐清既有遊說規
範不明之處。 

3.有效揭露受雇遊
說者企圖影響政

1.保障政府的公開
與自由接觸。 

2.遊說官員為合法
活動。 

3.官員及公眾應該
知曉誰在進行影
響政府決策。 

4.要求受雇遊說者
登記不應阻礙與

                                                      
2
 參照遊說法第 3 條之立法理由，其立法目的在使遊說行為公開化、透明化，建立合法規範之遊

說制度，保障民眾表達意見之自由，屬於陽光法案之一環，人民向負責決策層次之官員及民意

代表遊說，意圖影響法令、政策或議案屬公民參政事務之一，爰明定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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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項目 

我  國 美  國 加 拿 大 

府決策將有助於
人民對政府的信
心。 

政府公開自由之
接觸。 

登記要件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
遊說者或其所屬機
關，對於法令、政策
或議案之形成、制
定、通過、變更或廢

止，而以口頭或書面
方式，直接向被遊說
者或其所指定之人
表達意見之行為。 

任何以口頭或書面
方式，與立法、行政
部門間，為了法令、

政策或參議院人事
同意權等之接觸。 

1.與政策有關之意
思表達。 

2.政府徵詢遊說者

陳述意見亦須登
記。 

規範對象 

1. 總統、副總統。 
2. 各級民意代表。 
3. 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之正、副首
長。 

4. 政務人員退職撫
卹條例第 2條第 1
項所定人員。 

立法部門(包含議員
個人、助理及委員會
幕僚等)、行政部門
(一定職級與薪資支

付級數者)。 

立法部門 (包含幕
僚)，及行政部門高
級首長(兩者皆排除
省級以下層級之適

用)。 

遊說登記 
進行遊說前，向被遊
說者所屬機關申請
登記。 

首次遊說接觸或受
雇進行遊說後 45 日
內，向參、眾議院秘
書處登記。 

開始遊說 10 天內，
向註冊官提出申報。 

遊說者 無時間比例等規定。 

3 個月以上之時間，
花費其工作時數 20%
以上，進行受有酬勞
之遊說活動者。 

1.受雇影響政策者 
2.遊說占工作 20%以
上。 

終止登記 遊說終止後 10日內 

1.不再受原客戶委
託從事遊說活動
時。 

2.不再參與對某一
客戶任一額外之
遊說活動時。 

完成或終止遊說活
動之後 30日內。 

資料公開 
按季公開於電信網
路或刊登政府公報
或其它出版品。 

上 網 提 供 民 眾 閱
覽，可與其他相關資
料聯結。 

完全公開網路查閱 

資料保存 5年 6年 10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楊泰順教授辦理「我國與美國、加拿大遊

說規範之比較研究」報告(2009；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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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能改革方向： 

1. 有關外界迭有認為遊說案件偏低之問題，內政部分析可能原因

包括：意見表達管道多元，人民可以透過陳情、請願等方式，

或以演講、發行刊物、召開公聽會、利用大眾媒體或集會遊行

等公開方式來達成影響政治性決策的目的；遊說制度與我國國

情不太吻合；人民或團體主觀上認為向政府表達意見是其權利，

不應負擔遊說登記諸多義務；對遊說制度內涵不熟悉，被遊說

者所屬機關甚至儘量避免有遊說案件出現等，均係導致遊說案

件偏低之可能原因。 

2. 現行遊說法所定之被遊說者，涵蓋總統、副總統、民意代表、

地方政府正、副首長及適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之政務人員，

卻未如美國、加拿大將國會助理納入規範。考量國會助理可能

為實際法案之推動者，為強化遊說透明機制，確保民主政治之

參與，未來可考量將國會助理納入被遊說者規範。 

（四）可能改革方案： 

1. 為加強落實遊說法，內政部每年定期舉辦遊說宣導活動及教育

訓練工作，邀請遊說法所定被遊說者或其秘書、遊說專責單位

人員、國（府）會聯絡人、受理遊說案件之業務單位人員及民

間團體與會，使被遊說者所屬機關人員知悉遊說登記受理、申

報及資訊揭露作業方式，主動協助有意進行遊說行為之團體進

行遊說登記，並落實執法，使遊說制度發揮功能。 

2. 現行法確未將國會助理納入，為免造成規避法律適用情事，內

政部將於修法時審慎納入研議。 

四、政治獻金法 

（一）問題與爭點 

1. 93年3月31日制定公布及施行之政治獻金法（下稱政獻法），已

建立政治獻金捐贈、收受、運用、定期申報之處理機制及相關

罰則，依該法第5條規定，得收受政治獻金者，以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為限。其中所規範之擬參選人，係指於各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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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公職人員屆滿前之一定期間，有意登記參選或已依法登記參

選為公職之人員。故政務人員、民意代表除於上開期間以擬參

選人身分，依該法相關規定收受外，平時均不得收受政治獻

金。 

2. 政獻法立法目的3，在於促進資訊公開，俾使政治獻金來源及

支出情形，能在陽光下，讓社會大眾進行監督與公評，其相關

規範包括： 

（1） 收受方式：第10條規定，受贈者應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並報受理申報機關許可後，始得收受；收受金錢之政治獻

金，應於收受後15日內存入專戶。 

（2） 捐贈方式：第1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

贈或為超過新臺幣1萬元之匿名捐贈。超過新臺幣10萬元現

金捐贈，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為之。 

（3） 收支記載、申報方式：第20條及第21條規定，受贈者應設

收支帳簿，按日逐筆記載收支明細，據以製作會計報告書，

並應記載超過新臺幣3萬元收支對象詳細資料，經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後，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分別於每年結

束後5個月內、投票日後3個月內向受理申報機關(監察院)

申報。 

（4） 公開方式：第21條規定，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申報截止

後3個月內彙整列冊，供人查閱，另將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

算表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網路。 

3. 除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外，為避免金錢與政治權力間的不當勾

稽，預防貪腐政治現象，並促進政治活動之公正及公平性，有

關不得捐贈政治獻金之對象，以及捐贈者對於同一、不同政黨、

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總額上限，於第7條、第17條及第

18條均有明文，與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相較，規範範疇洵屬相同

                                                      
3
 參照政獻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

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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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近似；另政獻法業經內政部檢視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關

規定。 

（二）相關研究與數據 

政獻法所定受理申報、公開、查核及裁罰機關為監察院，

有關該院提供政治獻金專戶設立、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公開之

數據資料如下： 

1. 政治獻金專戶設立情形： 

註：政獻法自93年3月31日制定公布後，監察院自同年4月起即受理政治獻金專戶

許可事宜，故政治獻金專戶變更及廢止之統計數字，可能為之前年度之許可

案件(資料來源：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2. 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公開之情形： 

 
刊登公報(上網公告)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 

99年 1,857 26 1,831 

100年 942 25 917 

101年 349 24 325 

102年 103 23 80 

103年 67 24 43 

104年 2,358 26 2,332 

105年 472 41 431 

105年 1月至 4月 8 8 0 

合計 6,156 197 5,959 

註：擬參選人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之統計數字，含首次申報及第1次至第4次賸餘

申報之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資料來源：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政黨、政治團體 擬參選人 

 
合計 許可 變更 廢止 合計 許可 變更 廢止 

98年  4 2 0 2 1,118 1,107 1 10 

99年  5 1 1 3 1,589 1,572 1 16 

100年  7 6 0 1 279 273 2 4 

101年  4 2 0 2 14 14 0 0 

102年  6 4 0 2 3 3 0 0 

103年  7 4 0 3 2,346 2,303 7 36 

104年  17 16 1 0 413 353 6 54 

105年 15 5 1 9 18 18 0 0 

106年 1月

至 4月 
5 3 1 1 0 0 0 0 

合計 70 43 4 23 5,780 5,643 17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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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能改革方向 

1. 建置個人或團體從事罷免活動之經費募集機制： 

鑑於 105年 12月 14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關罷

免制度規定已大幅修正，包括：調降提議、連署及通過門檻、

刪除禁止罷免宣傳之規定等，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

人如欲收受政治獻金以從事罷免或反罷免之相關活動，依現行

規定，僅得以政黨、政治團體名義為之，較未能清楚呈現罷免

活動相關經費之收支情形，爰有於政治獻金法訂定相關配套規

範，以引導從事罷免活動之個人或團體依循相關規定進行經費

募集及申報，較符該法管制規範及資訊公開透明之立法意旨。 

2. 資訊公開部分： 

現行規定應公開於電腦網路(公報、新聞紙)之政治獻金資訊，

僅限於「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算表」，其餘資料仍須由查詢者

親自至監察院查閱，不利公眾即時獲取資訊，以作有效監督，

為符政治獻金法資訊公開透明之立法意旨，便利資訊近用，以

利公眾監督，爰有強化資訊公開、透明機制之必要。 

（四）可能改革方案 

1. 政獻法第 5條有關得收受政治獻金主體之規定，擬增列罷免案

提議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並配套增訂是類人員之捐贈、收

支記載、運用、定期申報等處理機制。 

2. 政獻法第 21 條有關政治獻金資訊公開於電腦網路之規定，由

現行「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算表」，修正為政治獻金

會計報告書之全部內容。 

 

參、結論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以建立全球反貪腐法律的架構為主要

宗旨，並建立評鑑機制以檢視各締約國之執行成效，為展現我國

對於打擊貪腐之決心，與國際規範加以接軌，104年5月20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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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俾使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所揭示之

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現階段除逐步建構完整的反貪組織

體系外，我國在廉政制度的建設上，與公部門息息相關者，尚需

周延陽光法案之規範與落實執行。 

反貪腐工作是體系工程，為進一步強化反貪體系的協力鏈結，

除由法務部廉政署負責國家廉政政策之擬訂、協調及推動之外，

對於推動陽光法案之廉政作為上，可由政府多元機構之相互協力、

互補之複式佈網模式4，透過跨域橫向聯繫溝通，齊力為國家廉

政而共同努力。另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針對遊說法、政獻法、

財申法及利衝法等執行情形，每年已研提具體執行措施及績效衡

量指標項目，並予以檢視相關執行成效，俾以符合《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所揭示反貪腐之最終目標與精神。 

 

                                                      
4
 胡龍騰、蔡秀涓，104 年，〈由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檢視我國公部門廉政法制建設與組織設計─以

預防性內部治理為焦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7。 


